附件2

吉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示范项目）

实施方案

一、年度绩效目标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以下简称省体系）是国家体系在地方的延伸与补充，是促进科研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是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内生机制的成功探索。年度目标为集成示范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65项以上，建设试验示范基地80个以上，示范面积达500万亩以上，培训农业带头人、基层农技推广人员4000人以上，各体系带动产业增收10亿元以上。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农业、牧业、渔业全产业链技术方案15套，在省级以上媒体宣传典型经验75次以上，完成产业发展报告15份。省体系覆盖农产品种类超过20个，体系岗站专家人数稳定在180人以上。

二、支持对象及内容

（一）支持对象。重点支持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地市级以上农业科研教学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
（二）支持内容。重点支持首席专家、岗位专家、综合试验站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支持省体系专家聚焦各领域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卡脖子”问题，开展基地建设、品种筛选、技术示范、指导服务、人员培训和产业帮扶等。项目实施单位不得列支间接经费，不得自留管理费和其他无关的支出。

三、支持方式及标准

省体系采取一次性直接补助方式。首席专家支持20万元/年/人，岗位专家支持10万元/年/人，综合试验站支持10万元/年/人。
四、实施要求

（一）岗站确定。省体系建设坚持开放、流动、协作、竞争的原则，采取分类考评、奖惩并举，形成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动态管理的长效机制。省体系实行分类设置、动态管理，设立省体系岗站和公益性岗站。省体系岗站有财政资金支持，承担技术研发、示范推广等重点任务。公益性岗站无财政资金支持，作为省体系后备力量，承担技术储备、公益服务等任务。省体系岗站本着从“有”向“优”、从“全”向“强”转变，按照“能进能出、优胜劣汰”要求，对2025年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相关岗位专家、综合试验站站长进行综合评定。根据评定结果，综合各体系优化调整意见，确定体系岗站专家185名（其中：首席专家人选15名、岗位专家人选103名、综合试验站站长人选67名）。公益性岗站申报单位为吉林省内农业科研、教学及企事业单位，须具备良好科研信用；申报人员须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每人限报1个岗位，同一单位同一岗位限推1名候选人。经省农业农村厅形式审查、专家答辩评审、社会公示等程序确定公益性岗站人选。

（二）签订任务书。省体系岗站实行项目化管理。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编制年度项目任务书，并与相关主持单位签订任务书，明确任务分工。各岗站按任务书组织实施，抓好技术品种示范，打造典型经验模式。原则上不得随意变更人员、地点、内容、规模和标准，确需变动须提前报请省农业农村厅同意。公益性岗站纳入省体系统一管理。

（三）评估考核。为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组织岗站考核、监督、验收工作。每年4月底前完成任务书签订，每年10月底前完成中期检查，12月底前开展年度总结验收。

（四）结果运用。以上一年度综合考评为主要依据，实行分类考评、能上能下、奖惩并举。考核结果作为岗站调整、人员配备、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对综合考评分数较低、考核靠后的省体系岗站，调整至公益性岗站管理。实行末位淘汰机制，年度绩效考评结果与次年财政预算、岗站设置挂钩，确保省体系建设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体系建设需要，每年适时增设公益性岗站，作为省体系建设候补力量。公益性岗站实行年度验收，考核优秀的，择优纳入下一年度有资金支持的省体系岗站序列。
五、监管措施

（一）规范财政资金管理。严格执行省级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相关办法，规范财政资金使用流程，严把资金支出审核关，切实提升专项资金使用效益；督促各项目实施主体按计划推进项目建设，加快资金支出进度，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依规拨付，保障项目按既定时间节点如期完成。

（二）强化绩效考核。建立健全工作绩效评价制度，年度结束后，对项目执行情况以及项目实施效果开展绩效自评，评价结果报送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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